马鞍山市中医院口腔类医用耗材配送服务采购清单及相关要求
一、 采购清单

	服务名称（标的名称）

	马鞍山市中医口腔类医用耗材配送服务


二、配送清单

	序号
	耗材名称
	技术参数
	参考规格型号
	单位
	基准单价（元）

	1
	D型根管锉
	采用不锈钢制成的手持器械。工作端有刻纹或螺旋刃，起切削、平整的作用。用于牙科治疗中对根管进行平整、塑形。
	25mm#AS#08-12

混装*6支/板
	板
	60

	2
	K型扩大锉/根管锉
	采用不锈钢制成的手持器械。工作端有刻纹或螺旋刃，起切削、平整的作用。用于牙科治疗中对根管进行平整、塑形。
	各规格
	板
	40

	3
	机用根管锉M3-Pro
	机用根管锉由操作部分、杆和限位块组成。用于牙科治疗中对牙骨、根管进行切削、平整、清洁、塑形。
	混装25mm*（1*6）板
	板
	150

	4
	牙科根管锉针
	由工作部分和杆或柄部两部分组成，工作部分为不锈钢或镍钛合金。用于齿科根管治疗时使用的器械。
	各规格
	板
	65

	5
	根管长度测量尺
	在口腔科治疗和诊断过程中，对长度参数进行测定的器械。非无菌提供。使用前由使用机构根据说明书进行消毒。用于手动测量口腔中长度参数。
	各规格
	好
	30

	6
	1%次氯酸钠消毒液
	[主要有效成分及其含量]次氯酸钠，含有效氯0.85%-1.15%(w/v)，可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
	 250ml
	瓶
	30

	7
	根管润滑凝胶/朗力EDTA
	[主要有效成分及其含量]由乙二胺四乙酸二钠、聚乙二醇、硬脂酸聚羟氧(40)酯、甘油和纯化水组成。用于根管预备过程中的润滑，辅助器械扩大根管。
	6g
	支
	55

	8
	氢氧化钙糊剂
	注射型；氢氧化钙，硫酸钡，羟乙基纤维素；甲基纤维素和纯化水；用于口腔内根管的消毒。
	氢氧化钙含量36%-44%
	支
	60

	▲9
	光固化型氢氧化钙
	本品是光固化阻射性单组分氢氧化钙间接盖髓剂。作为间接盖髓剂，为其他充填材料垫底。
	1.2g
	盒
	250

	10
	甲醛甲酚(fc)
	[主要有效成分及其含量]醋酸氯己定，0.18%-0.22%(w/v)，乙醇13.5%-16.5%(w/v)。作用5分钟，可杀灭肠道致病菌、化脓性球菌、致病性酵母菌和医院感染常见细菌。
	20mL/瓶
	瓶
	30

	11
	樟脑酚(cp)
	[主要有效成分及其含量]对氯间二甲基苯酚，0.18%-0.22%(w/w)。

[杀灭微生物类别]作用5分钟，可杀灭肠道致病菌、化脓性球菌、致病性酵母菌和医院感染常见细菌。
	20mL/瓶
	瓶
	15

	12
	无砷慢性失活剂
	[主要有效成分及其含量]甲醛及多聚物(w/w)，18%-22%。

[使用范围]用于物体表面消毒。

杀灭微生物类别可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
	1g/支


	支
	60

	13
	碘甘油
	[主要有效成分及其含量]碘，含有效碘8g/儿-10g/L。
[抑制微生物类别]作用2分钟，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有抑菌作用。
	20mL
	瓶
	15

	▲14
	光固化固体树脂材料
	主要成分：甲基丙烯酸羟基乙基，三甲环乙碳酸甲苯，硼硅（酸盐）玻璃粉末，石英微粉末。用于前牙III、IV、V类窝洞，后牙I、II类窝洞的充填修复及人工牙冠修补。前牙色系用于前牙美容修复治疗，后牙色系用于承受颌力的后牙修复治疗。
	A2/A3
	支
	180

	▲15
	光固化流体树脂
	主要由二甲基丙烯酸酯(37% wt),无机填料(62% wt),引发剂、稳定剂和颜料(1% wt)组成。该产品适用于I、II类窝洞修复和乳牙修复。
	A2/A3
	支
	120

	▲16
	粘接剂
	由预处理剂和粘接剂组成,用于直接修复中牙体与复合树脂、复合体、陶瓷、金属材料的粘接；与树脂水门汀配合使用对树脂、金属、陶瓷（冠、桥、嵌体、贴面、桩核）的间接修复体进行粘接。
	3ml/瓶
	瓶
	365

	17
	石膏
	主要由石膏组成。用于制作口腔软硬组织阳模或修复体的模型。
	1.0kg/袋
	袋
	20

	18
	慢速手机磨头
	由金属柄和工作端组成，金属柄与牙科手机连接，其工作端为柱状、杯状和盘状。用于对修复体的打磨、抛光以及多余部分的去除。也用于对牙齿表面的除垢、抛光。
	套装
	套
	58

	19
	碘仿
	[主要有效成分及其含量]碘仿，含量98%~100%6(w/w)。

[抑制微生物类别]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有抑菌作用[使用范围]口腔抑菌。
	20g/瓶
	瓶
	100

	20
	车针
	为钨钢材料制成。供口腔科治疗室钻削牙用。
	球钻2工作部直径010*5支/板

球钻4工作部直径014*5支/板
	板
	80

	21
	高速车针
	为钨钢材料制成。供口腔科治疗室钻削牙用。
	球钻2/球钻4
	板
	70

	22
	基托蜡（常用红蜡片）
	基托蜡是精炼石蜡、微晶蜡、蜂蜡、卡那巴蜡等熔融制成，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和延展性、适当的硬度和粘着性，便于操作、无异味。其主要成分为精炼石蜡、蜂蜡。用来制作口腔软硬组织阳模或修复体的模型。
	厚度：1.3mm 240g
	盒
	25

	23
	金刚砂车针
	不锈钢棒上粘附有微细的金刚砂颗粒，装在牙科手机上旋转使用，用于磨削牙齿。用于口腔科治疗磨削牙齿。
	TR-12 5支/板

TC-11（1*5）/板

WR-13 5支/板
	板
	75

	▲24
	热塑形全口义齿初印模托盘2.0
	无牙颌吸附性全口义齿初印模制取，适配口腔修复科临床取模。
	大中小(上口+下口)6支/盒
	盒
	90

	25
	塑钢牙托
	用于口腔修复科、正畸科、口腔科临床牙体缺损、牙列缺损、固定义齿、活动义齿、正畸取模等常规印模制取。
	大中小 2个/副
	副
	6

	26
	钨钢车针
	用于高速牙科手机配套使用，对牙体切割、牙冠分根、牙槽骨修整、阻生齿去骨、增隙等操作。
	加长28mm
	套
	60

	27
	牙科超硬石膏
	为石膏、树脂或金属材料。


用于制作牙科模型。
	1KG 蓝袋超硬
	袋
	40

	▲28
	一次性使用口腔印模托盘
	本产品用于义齿修复时的印模材料，每付产品由上、下颌托盘构成，经交联防止病原性交叉感染，并可用火焰软化进行修磨定制，无毒害，使用安全便捷。
	无牙颌 大中小
	副
	15

	29
	义齿基托树脂
	本产品由粉剂和液剂组成。用于义齿修复，基托修理，脱落人造牙修理。
	100ml/瓶
	瓶
	30

	▲30
	一次性使用口腔器械盒
	本产品主要用于口腔检查和治疗，其中各组件分别用于口腔检查、夹持物品、输送充填材料、检查舌部、清洁处理、普通隔离、防护、抽吸患者口腔内血水、喷枪、检查病情等不同操作场景。
	8件套 BR-2
	个
	3

	31
	调拌纸
	用于调拌、混合玻璃离子水门汀、聚羧酸锌水门汀、磷酸锌水门汀、印模材料等各类牙科材料，作为一次性调拌平台，防止材料交叉污染。
	60（±3张）/本
	本
	40

	32
	涂药棒
	由手柄(聚丙烯PP、尼龙PA)和镶嵌绒毛(尼龙、PTE)的头部组成。非无菌提供。

用于在牙齿上涂抹牙科材料。
	100个/瓶
	瓶
	20

	33
	甘水湖牌消毒粉
	[主要有效成分及其含量]按使用方法调拌后，醋酸氯己定(w/w),0.18%-0.22%(w/w),对氯间二甲基苯酚,0.18%-0.22%(w/w)。

[杀灭微生物类别]作用5分钟，可杀灭肠道致病菌、化脓性球菌、致病性酵母菌和医院感染常见细菌。
	粉:10g/瓶+液:10ml/瓶
	瓶
	45


注：

1、具体以实际发生量进行结算。

2、服务期内，所配送试剂耗材中有属于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范围交易目录产品的，则配送产品必须为目录内产品，并提供产品流水号，在安徽省集中采购平台有限价的不得高于平台限价，若为带量采购产品，则严格按带量采购相关政策和文件执行。

3、本项目如与国家、安徽省、马鞍山市医用耗材采购相关政策冲突，需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执行。

三、商务要求

1、服务规范：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执行行业标准；无行业标准的执行地方标准；无地方标准的执行企业标准。

2、服务地点：马鞍山市中医院（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分两个年度履行。第一个年度服务期满前，采购人对供应商进行年度考核，考核合格的，合同有效期自动顺延1年；考核不合格的，合同终止，采购人有权重新组织采购。顺延期间，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价格、质量标准等全部条款保持不变。

4、保证所配送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完全符合本项目规定的规格、性能，货物和服务质量及要求满足相关标准。

5、产品配送有效期：供货时所提供的货物距离产品有效期到期的时间不得少于1年。

6、供货期：自接到医院通知7个日历内供货。
7、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有资质要求的，进场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实施期间所发生的或实施场地内发生的或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应由负责按有关规定处理善后事宜，并承担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8、采购人对配送产品中出现的破损、不合格产品及不符合国家管理规定的产品有权拒收。采购人拒收后，应及时将被拒收的配送产品更换为合格产品提供给采购人，不得影响采购人正常使用，否则视为逾期配送产品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9、所有货物（包括零部件）须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装正品。提交货物（含相关服务）的技术参数和配置应与磋商文件的要求及其投标文件的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响应表（如果被磋商小组接受的话）相一致。若磋商文件及投标文件中无相应说明，则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及规范为准。

10、如货物属于国家强制性目录范围内的，则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要求。

11、付款方式：本项目据实结算，分批供货。每批货验收合格后12个月后支付该批次金额100%。第二年按照此种方式支付。
注：（1）中标人在采购人支付金额达到最高限价的50%、80%时，应及时通报采购人，中标人未按时履行通报义务造成实际费用超出当年合同总金额的，采购人不予支付超出费用。

（2）费用结算标准=∑（耗材实际使用数量*基准单价）×综合费率。采购人每年累计支付金额不超过21845元。

12、项目总报价包含了履行本项目的全部费用，以及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费用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

